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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落實本校組織規程規定，特制訂「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組織細則」(以下

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人文社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院務會議之成員如下： 

一、當然代表：本院院長（召集人兼會議主席）暨轄下單位主管。 

二、推選代表：本院轄下教學單位各推薦專任(案)教師代表一人。 

三、列席人員：本院編制內行政人員一人，經院長擇聘產生；研究生代表一

人、大學部學生代表二人，由轄下各教學單位，依其學制各推薦學生一

名，經院長擇聘產生。 

四、本院院務會議代表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 本院院務會議為本院最高決策機構，代表本院全體教師，議決有關本院之各種

重要事項。 

第四條 本院院務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若經代表二分之一（含）以上聯署要求，

院長需於十五日內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院院務會議議決下列事項： 

一、有關本院之運作及發展事項。 

二、審議各種院級委員會之設置及本院附屬研究中心之組織章程。 

三、推選各種院級委員會委員及本院出席校級委員會之代表。 

四、校長、院長交議事項。 

五、其他應由本院院務會議審議之事項。 

第六條 本院院務會議開議時，須全體會議代表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方得開議，

經由出席代表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若有需要，本院院務會議

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提出報告或說明，亦得設立專案小組或特別委員會，處理

特定事件或問題。 

第七條 院務會議代表因事不克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形式委託院內專任教師代理出席

會議，代理人以受代理一人為限。代理人之權利義務與代表相同。 

第八條 院務會議由院長召集，並主持會議。院長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定一人代理主

席；如未經指定代理主席時，由當次出席代表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九條 本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91.10.30 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籌備會議通過 

92.04.03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2.04.10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1.02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10.4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9.15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14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10.25 一百一十學年度第一學期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